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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安新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方:河北哲人房地产评估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徐小静

住所:保定市竞秀区韩村北路街道办事处七一中路 307 号

华侨大厦 8401 室商用

资格等级:或级

证书编号:冀建房估(保) 11号
联系人:徐小静

联系电话: 2057057 3321168

邮政编码: 071051

(三〉估价目的

为法院办理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包含 3 套高层带电梯成套住宅、 6 套商业用房及 47 个地

下车位，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

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167.13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共 297.21 平方

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共 869.92 平方米)。估价对象包含分摊的固有

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物品及其他债权

债务。

2、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清苑县城迎宾西街南侧桃李苑小区，北临迎宾西

衔，东行 500 米为振兴南路，交通便利。桃李苑小区西临清苑区第二

中学，东依清苑区第二小学，南|自新华世纪中学，估价对象附近区

域内分布有金太阳蒙特梭利幼儿园、清苑区农业农村局、二中家属院、

阳光家园、财政小区、清苑区质监小区、清苑区八民医院等，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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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

3、估价对象权益状况及实体状况

依据委托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等相关权属资料，本次估价对象坐落于清苑县城迎宾西

街南侧桃李苑小区，估价对象包含桃李苑小区内的 3 套高层带电梯成

套住宅、 6 套商业用房及 47 个地下车位，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167.13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共 297.21 平方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共

869.92 平方米) ，用途分别为住宅、商业及车位。至价值时点估价对

象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本次估价，在现场查勘时，由于当事人不配合，估价人员未能进

入成套住宅及商业用房房屋内部，经征询估价委注人意见，本次估价

对住宅及商业用房以毛坯房为假设前提进行估价。且对于商业用房，

现场查勘时，因估价对象商业用房所在建筑物没有门牌号，估价委托
方亦未明确指认 6 套商业用房具体门牌号，只是现场指认了估价对象
所在的整体建筑，故本次估价对于 6 套商业用房只确定其位于桃李苑
小区第 1 幢及第 2 憧的 1-2层，具体门牌是哪 6 套商业用房不做认定。

住宅及商业用房具体状况详见下表。
住宅及商业用房状况一览表

项目 合同编
权利人

幢
房号 结构

总层 所在 建筑面积 设计
名称 号 号 数 层数 m') 用途

2015827 王志彬 2 1单兀 902 号 框架剪力墙 20 日 110.81 住宅

住宅
2015838 苑小军 2 2单兀 1102 号 框架剪力墙 20 11 93.2 住宅

2015853 范占民 2 2 单兀 1202 号 框架到力墙 20 12 93. 2 住宅

/j'、it 297. 21

2015823 苑小军 I 11号 框架 2 1-2 153.21 商业

2015821 苑小军 l 12号 框架 2 1-2 79. 76 商业

商业
不清晰 苑小军 l 14号 框架 2 1→2 40.31 商业

不清晰 苑小军 l 15号 框架 2 1-2 142.68 商业
用房

不清晰 苑小军 2 106号 框架 2 1-2 251. 41 商业

2015820 苑小军 2 109号 框架 2 1-2 202. 55 商业

/j 飞 if 869. 92
合计 1167. 13

本次估价对象地下车位位于小区院内，室内水泥地面，内墙罩白，

有日光灯照明，配有消火栓，并有步行楼梯及电梯通往住宅楼内。估

价对象车位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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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位状况一览表
序号 使用权人 车位号 数量 单位 设计用途

王志彬 1号 个 车位
2 王志、彬 4 号 l 个 车位
3 王志彬 5 号 个 车位
4 王志彬 6 号 个 车位
5 王志彬 9 号 个 车位
6 王志彬 13号 个 车位
7 王志彬 14号 1 个 车位
8 王志彬 15号 1 个 车位
9 王志、彬 16 号 1 个 车位
10 王志彬 17号 1 个 车位
11 王志彬 18 号 1 个 车位
12 王志彬 19 号 1 个 车位
13 王志、彬 20 号 个 车位
14 王志彬 21 号 I 个 车位
15 王志、彬 22 号 I 个 车位
16 王志彬 23 号 1 个 车位
17 王志彬 24 号 1 个 车位
18 王志彬 25 号 个 车位
19 王志彬 26 号 个 车位
20 王志彬 27 号 个 车位
21 王志彬 28 号 个 车位
22 王志彬 29 号 个 车位
23 王志彬 30 号 个 车位
24 王志彬 31 号 个 车位
25 王志彬 32 号 个 车位
26 王志彬 33 号 个 车位
27 王志彬 34 号 个 车位
28 王志彬 35 号 个 车位
29 王志彬 36 号 个 车位
30 王志彬 37 号 个 车位
31 王志彬 38 号 1 个 车位
32 王志彬 39 号 1 个 车位
33 王志彬 40 号 1 个 车位
34 王志彬 41 号 1 个 车位
35 王志彬 42 号 l 个 车位
36 王志彬 43 号 l 个 车位
37 王志彬 45 号 1 个 车位
38 王志彬 46 号 1 个 车位
39 王志彬 47 号 1 个 车位
40 王志彬 48 号 1 个 车位
41 王志彬 49 号 1 个 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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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志彬 50 号 个 车位
43 王志、彬 51 号 个 车位
44 王志彬 52 号 个 车位
45 王志彬 53 号 个 车位
46 王志彬 54 号 个 车位
47 王志彬 55 号 个 车位

合计 47

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被安新县人

民法院查封。

〈五〉价值时点:2021 年 04 月 28 日。

(六〉价值类型: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格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

市场价值。估价的价值标准为公开市场价值，未考虑抵押、租赁、查

封等因素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价值为房地产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所谓

公开市场是指在该市场上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

求经济利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

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它性。

(七〉估价原则

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范及估价对象的具体状况，本次估价过

程中，我们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估价机构有完全独立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

价对象及相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不受外部干扰因素影响，从实际

出发，公平合理地进行评估。

2、合法原则

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属、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估价。

3、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认为保持现状继续使用为前提

的估价，这种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的合理论;

根据估价对象现状及估价目的，估价人员经综合判断确定保持现状为

最高最佳使用。

4、替代原则
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正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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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果是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八〉估价依据

1、法律、法规及技术性规范、约束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5) ((河北省建筑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

干规定))(法释[2009]16号);
(7) ((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厅50291-2015 <<房地产估价规
范));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厅50899-2013 ((房地产估价基本
术语标准》。

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对象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2) 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3) 安新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

3、估价方搜集的有关资料
(1) 现场勘察资料及照片:

(2) 房地产市场情况。

(九〉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直采取不同的估价方法。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成本法、

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等方法。

估价人员在实地调查踏勘的基础上，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各种资

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同一供求圈内类似房地产成交实例较多，且交

易实例可参照性较强，据此我们确定将比较法作为本次估价的一种方

法: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及车位，有潜在租金收益，适直采用收益法

估价，但鉴于当前清苑区房屋租售比失调，收益法测算的估价结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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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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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娜

徐小静

刘威

客观反应当前住宅、商业及车位用途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估价放弃

使用收益法，据此确定本次只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

价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

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与影响估价对象价值诸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数

据分析、测算及综合评定确定: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524.93 万元，大写:
人民币圭忏伍倍武拾肆万吹仔参侣元整。

(十一〉实地查勘期

2021 年 04 月 28 日
(十二〉估价作业日期

2021 年 04 月 28 日至 2021 年 05 月 10 日
(十三〉估价报告应用的限制及有效期

1、本估价报告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自 2021 年 05 月 10
日至 2022 年 05 月 09 日。

2、本估价报告只能用于与本次估价目的相符的用途，若改变用途，
必须重新估价。

(十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用

注册号|签名

1320040003 I在 YjJlÞ Iμν.了j 10

1320140015 I乒远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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